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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自动包装线设备技术协议

1 设备名称：HJT自动包装线设备

2 设备数量：1套

3 买卖甲乙方定义：眉山琏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买方”）；广州蓝海

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或“卖方”）

4 设备性能及需求

4.1 产品规格：

4.1.1.1 规格 210半片（210纸箱外尺寸：长宽高 538×365×204±5mm,瓦楞纸厚≥6mm；盒子

外框尺寸：234mm×121mm×30.05mm±1mm；bin 盒尺寸：长宽高为 264±1mm 宽

144±1mm高 74±1mm，bin盒、纸箱、泡沫盒尺寸参数单位为 mm，兼容 182 mm±0.25

mm*182 mm±0.25 mm 至 230 mm±0.25 mm* 230 mm±0.25 mm 全/半片，厚度 80μm

~180μm包装尺寸。N型硅片，方片/准方片）。

4.2 设备产能：

基于硅片尺寸 210半片，满足单车间 4GW或 11.7万片/每小时产能需求。

4.3 Uptime：

Uptime≥99%（计算方式：月度实际运行时间-月度设备故障时间-月度 PM时间）/月度

实际运行时间）。

4.4 RFID、条码扫描成功率：

扫码成功率≥99%，如果失效需要相关有报警提示或者显示，能通过人工快速处理。

4.5 设备整机碎片率：

基于 G12半片尺寸，原硅片厚度 120μm，整机碎片率：≤0.001%（为改善碎片率，须

厂家无偿配合改善，且不得高于行业水平）。

4.6 MTBF、MTTR：

MTBF≥360小时，MTTR≤1小时

5 总则

5.1.1 本要求提出了 HJT自动包装线设备的设计、结构、主要器件（含子系统）、总装、试

验、安装、调试、试运行、运营、验收、技术服务、备品备件等方面的技术协议。

5.1.2 本要求提出的是 HJT自动包装线设备最低的技术协议，卖方（等同“乙方”下同）应提

供不低于本要求和相关工业标准要求的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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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本要求为 HJT自动包装线设备技术协议，是合同文件的有效部分，经卖方响应或同意

的相关条款作为卖方提供给买方签订合同的最低技术标准，具有与合同等同的法律效

力，随合同一起生效。

5.1.4 本要求内未尽事宜应用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经买方、卖方协商同意后，双方签字列入

附件同等生效。

5.1.5 本要求提及的相关技术协议如与其他文件要求存在差异的，以要求标准高的为准。

5.1.6 经双方确认的变更设计或补充，均不得增加合同金额。对实际产品中出现的不符合本

要求的要求且未经双方确认同意的问题，卖方应无条件进行更改。

5.1.7 卖方提供的设备主体、各系统、各器件均为全新的部件。

5.1.8 设备的发货、运输等相关费用由卖方负责，设备运输过程产生的所有问题由卖方负责。

5.2 设备主要性能指标及相关要求

5.2.1 适用硅片尺寸要求：

规格 210 半片（兼容 182 mm±0.25mm*182 mm±0.25mm 至 230 mm±0.25mm*230

mm±0.25mm 全/半片，厚度 80μm ~180μm， N型硅片，方片/准方片），所有软、硬

件兼容，兼容改造时软件免费升级，硬件按照成本协商。（注：设计冻结前，卖方与

买方邮件确认硅片当前生产基准尺寸）。

5.2.2 设备主要性能指标及相关功能配置要求：

5.2.2.1 设备对接 3.2GW产能/14条测试分选机(预留设计增加 1GW产能/4条测试分选机)，

离线 EL和热塑机所需设备台数按照 3.2GW+1GW预留设计，能够及时传送包装标

识后的硅片盒至指定区域。

5.2.2.2 离线 IV、离线 EL由买方提供，其余均由卖方提供，离线 IV预留物流线对接通道（即

满即走）。

5.2.2.3 传输轨道分为满料轨道和空料盒轨道两条轨道。传输轨道和测试分选机下料 IGV小

车对接，将分选机出来的满料盒通过 IGV小车接入轨道，并将空料盒通过 IGV小车

传入分选下料机，传输轨道和 IGV传输方式为上满下空（分选下料双层辅机：上层

轨道高度 1000mm、下层轨道高度 600mm、轨道中心距 300mm；每层 3条轨道或 6

条轨道，每个轨道 5个缓存料盒+1个升降工位；上层出满料盒，下层进空料盒）。

5.2.2.4 人工收包位分 A 级收料、EL 不良收料、外观不良收料，其中 A 级收料还包含小

包包装、标签打 印贴标；人工收包位与 AGV 对接缓存站之间设置缓存位，当收料

区未及时收料造成收料轨道堵料时， 来料进入缓存位，当收料轨道正常运行时，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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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从缓存位出料，进入收料轨道，具备离线 IV接口，RFID 由卖方提供。

5.2.2.5 设置质量抽检工位，异常片流入外观复判人工位和离线 EL 人工位进行处理，空盒

自动返回。

5.2.2.6 通过传输线 RFID 阅读器，筛选出 A 级电池片进入相应的收料位。

5.2.2.7 在每一个进入收料传输线前，设置 RFID 阅读器。传输线 PLC 将 RFID 的信息解

析出线别和产品类别等信息，并反馈给传输线中控系统；中控系统根据系统内配置

的收料规则判断是否可进入当前收料位，并把结果回传到传输线 PLC。

5.2.2.8 料盒进入人工收包位，人工收包位设置有升降取料平台，方便人工取放料。人工将

硅片从料盒 中取出后，空料盒自动回流至分选下料 AGV 对接缓存站。同时，每一

个收料传输线上设置了 RFID 阅读器，

5.2.2.9 传输线 PLC 将 RFID 的信息解析出线别和产品类别等信息反馈给中控系统，中控

系统与打印电脑接口通讯， 将生成的条码信息传给打印电脑，打印出条码标签，人

工贴在包装盒上。

5.2.2.10收料完成后，空盒返回传输线。 小盒包装完成后，放在小盒传送轨道上，扫码确认

后传入封塑机，进行封塑。

5.2.2.11包装线需准备满足 4GW产能的自动塑封机、开箱机、封箱机预留码垛机工位等，可

实现纸箱开箱、纸箱封底边、封盖、封箱等一系列动作功能，可以兼容旧纸箱包材

使用（可提供目前旧包材供参考设计），可实现信息通讯、报警联动的功能（包装

线瓶颈设备应预留接口，以备该设备 uptime或产能影响整条包装线 uptime时，卖方

免费增加设备数量来确保整线包装产能和 uptime达标）。

5.2.2.12 210 纸箱外尺寸：长宽高 538×365×204±5mm,瓦楞纸厚≥6mm；盒子外框尺寸：

234mm×121mm×30.05mm±1mm；bin 盒尺寸：长宽高为 264±1mm 宽 144±1mm 高

74±1mm，bin盒、纸箱、泡沫盒尺寸参数单位为 mm（同时兼容 230半片硅片纸箱

尺寸）。

5.2.3 测试分选机接料 AGV及包装线验收标准

5.2.3.1 能够及时将分选下料产品通过 AGV小车传送包装线缓存站，通过传输轨道传至人工

收包，空料盒通过小车回缓存站。传输线完全隔离，不允许出现粉末污染硅片、bin

盒、小包装盒的问题；成品小盒到打包区采用单轨单层传输 传输线为分段传输，传

输过程中有导向条纠正其运行状态，导向条高度≥1CM；各模组所有动力条件链接使

用快速接头，故障后可替换线下维修。



第 3 页 / 共 17 页

5.2.3.2 缓存能力：分选机下料后 AGV缓存有半小时缓存能力。

5.2.4 收料位需求：

5.2.4.1 收料能力：满足 4GW产能所需最佳方案个数的收料位，收取 A级、B级、异常片，

AB品工位载片盒自动回传。具体设计数量依据现场产能需求进行设计，收料台数量

如不能满足使用需求，需免费进行增加至满足现场使用需求。

5.2.4.2 每个收料台包含桌子、显示器、小包材存放位置、打印机等。

5.2.4.3 收料台可自定义设置收料档位、种类、线别，A、B分类，外观不良类型及相应档位

并能够在工位显示器上显示相关信息。

5.2.4.4 产品路线：

5.2.4.5 PLC通过 RFID阅读器读取料盒上的 ID信息。

5.2.4.6 解析信息并通过物流线数据服务器上数据查询产品信息，如果是外观不良，则进入

外观不良收料位。

5.2.4.7 B品及 EL 工位配置满足单车间（4GW产能）所需打印机，条码打印自动完成，作

业人员根据显示的产品信息打包。

5.2.4.8 当收料一定数量后，人工送至复检处进行人工复检。

5.2.5 异常片处理

5.2.5.1 异常后主要有数量错误（少片或多片）、RFID读取错误、IV测试失败等。

5.2.5.2 PLC通过 RFID阅读器读取料盒上的 ID信息。

5.2.5.3 解析信息并通过物流线数据服务器上数据查询产品信息，如果是异常片，则进入外

观不良收料位。

5.2.5.4 作业人员收料。

5.2.5.5 当收料一定数量后，小车送回产线进行复测。

5.2.5.6 A级收料及小包包装处理：检测分选下料→包装线缓存→料盒接收传输轨道→收料

工作位人工包装（空料盒回传）→自动塑封机→成品扫码分类缓存→自动装箱机→

自动码垛机→打包缠膜→入库；（人员在收料位贴标签后，将贴好标签的硅片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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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传送机构，直接运送至包装机进行封装）。

5.2.5.7 A品每个工位均配置打印机，在每一个收料位前，设置 RFID 阅读器。PLC 将读到

RFID 解析出线号和 BIN 号，并发给物流线中控电脑；中控电脑根据系统内配置的

收料路径配置判断是否可以进入当前收料位，并把结果回传 PLC。

5.2.5.8 料盒进入收料位的收料台后，气缸将料盒顶升到一个方便取料的高度，供人为取料；

同时，电脑与MES接口通讯，将产品型号、颜色、档位等信息传送给 MES，MES

生成条码并回传给电脑，电脑打印出条码标签（卖方需提供无MES情况下保证产线

正常运行的处理方案）。

5.2.5.9 包装人员在包装桌上完成小盒包装，贴小盒标签。

5.2.5.10 小盒包装完成后，放在小盒传送轨道上，传入封塑机，进行封塑。

5.2.5.11 系统可以根据线别、产品类型、正背面颜色、产品等级等信息方便灵活地控制传送

路径，并可以对不同的线别设置不同的标签模板和固定收包工位。

5.2.5.12 配置的人工料台需求：不锈钢原色+放静电桌垫透明色。

5.2.5.13 打印机需求：在线打印机、离线打印机、外箱标签打印机。

5.2.5.14 人工收料位的显示屏幕需要可活动带角度调节功能，四面八位置调节，调整角度和

距离满足现场使用需求。

5.2.6 RFID数据追踪系统

5.2.6.1 通过读取承载盒上的 RFID 芯片来完成产品来料信息的跟踪，确保承载盒对应每台

分检设备的每个分档档位以及将分档信息传递条码打印系统。

5.2.6.2 A级收料、异常片收料、B级片收料等环节，均读取 RFID，并对 RFID进行解码，

可根据规则将制定分检设备产品输送至对应包装工位，记录生产送检数据，并将数

据写入MES中，产生相关报表。

5.2.6.3 RFID读头采用与分检设备相同品牌，确保数据传递的稳定性。

5.2.6.4 RFID芯片数据读取失败载片盒通过主干道 NG排出口排出人工处理。

5.2.6.5 RFID芯片所附带信息需匹配自动包装系统分档所需分档信息（分档信息需经分检设

备写入 RFID芯片)。

5.2.6.6 空料盒传输线有空料盒信息抹除并校验功能。

5.2.7 条码打印识别系统

5.2.7.1 A级品自动采集 RFID发送信息指令自动打印条码，人工贴到对应的包装盒上。

5.2.7.2 B级品再检测后，手动打印相对应的条码贴于包装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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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3 成品包装盒在进入暂存库之前，通过条码识别系统读取包装盒上的条码标签后进行

分档入库。扫描带有条码的成品盒（条码在料盒侧面）识别率需≥99.8%以上，并根

据不同的功率档位以及色号将料盒传输至对应的缓存位。

5.2.7.4 成品小盒扫码失败后经 NG排出口进入 NG缓存站，缓存站满档后人工处理。

5.2.7.5 条码打印系统MES由卖方完成，卖方负责整套包装线硬件，软件，以及MES 系统。

5.2.7.6 空料盒回流需要装 RFID用于对料盒信息清零（保留料盒编号信息其它信息清零）

5.2.7.7 条码系统兼容一维码及二维码，且条码组合可编辑。

5.2.7.8 电池片成品整箱条码经分档软件自动生成，如需人工复核需经过作业员手持式条码

枪完成封箱前小盒判定。(手持式条枪买方配置）

5.2.7.9 在扫码前设置两个缓存站，当来料速度大于后端缓存分类速度时，小包进入缓存站

进行暂时缓存，当后端缓存分类空闲时，按稳定节拍放料。

5.2.7.10立库具备一键清料功能（显示屏可选择不同产品，不同时间清料功能，），包装线

具备多种产品定线功能，且不堵料（根据设计考虑传输线轨道数量），单个工位具

备 30盒料盒缓存功能；B级品自动打印标签功能

5.2.7.11设计时根据产线需求考虑立库容量不能暴库

5.2.7.12所有条码数据信息必须存储 3年以上数据，以备买方追溯。

5.2.8 成品包装暂存仓储系统

5.2.8.1 成品暂存库位采用步进电机驱动提升式缓存机构完成每个档位小包装盒的暂存，每

个暂存机构最大暂存量设置位 16个或满足产能所需包装盒；根据出货分档需求共设

置满足单车间 4GW产能所需的缓存机构；缓存站具备指定档位编辑功能，可实现固

定档位固定缓存组收料功能。

5.2.8.2 主流档位根据条码识别系统对应进入分档缓存机构，每个缓存机构存满 16盒之后全

部排出输送至整列包装位置进行人工装箱，成品料站集中出料时不得出现错误料盒。

5.2.8.3 人工装箱收料口设置 4个整列收料位，自动装箱口设置 4个整列收料位，自动装箱

系统故障时可实现人工装箱切换（收料位个数可根据单车间 4GW产能需求设置）。

5.2.8.4 小盒分档缓存机构模块化设计，每组 5个档位（或满足满足单车间 4GW产能所需档

位），便于后期档位便于追加，且现场布局需预留位置及对接口。

5.2.8.5 非主流档缓存站即将满料时，系统报警，作业人员按下收料按钮，小盒从缓存站中

流出到收料台上，作业人员收料，并进行分类组织、装箱作业。

5.2.9 全自动热缩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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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1 全自动热缩机封装速度可调，节拍匹配输送线速度（热缩机卖方提供并且预留足够

接口，如果热缩机 uptime过低，可通过增加热缩机数量保证整线 uptime）。

5.2.9.2 热缩机故障宕机后发送信号给输送线停止进料。

5.2.9.3 热缩后对应输送线故障后上料端输送线同样停止发料（热缩机故障导致堵料需提供

堵料信号给输送线控制系统）。

5.2.9.4 在热缩机进料口前和下料口后采用光电传感器自动检测进、出盒数，并设定时间内

盒数差异报警提示并上料停止进盒联动功能。

5.2.10自动封箱装箱系统：

5.2.10.1 开箱机将折叠好的纸箱展开，并封好纸箱底部，将纸箱传输至指定装箱区域。

5.2.10.2 作业人员将泡沫内衬放入纸箱。

5.2.10.3 作业人员将已分好的产品进行装箱，扫码复核并打印出大箱标签，贴标并盖好泡沫

内衬盖。

5.2.10.4 预留机器人自动装箱位置，便于以后升级优化。

5.2.10.5 包装线将大箱自动传输至封箱机进行封箱处理。

5.2.10.6 封箱完成后进行大箱扫码识别分类。

5.2.10.7 由包装线将封好的大箱自动传输到对应的码垛区域。

5.2.10.8 主档位传送至自动码垛，非主流档位传到人工码垛区域。

5.2.10.9 新纸箱的折箱、封箱均由专机完成，成品小盒的装箱工作人工完成。

5.2.10.10 折箱机需满足所有纸箱经过倒角处理。

5.2.10.11 折箱机入料口人工放置堆叠好的纸箱跺。

5.2.10.12 折箱机与自动装箱工位、封箱机之间通过电动滚筒线完成纸箱的传送。

5.2.10.13 预留回收箱上料口，便于旧纸箱回收利用。

5.2.10.14 外箱条码自动打印并自动贴附与纸箱指定位置。

5.2.11机器人码垛装置：

5.2.11.1 成品满箱通过滑轨机器人抓取根据客户定义数量码放与托盘。

5.2.11.2 空托盘的搬入及满托盘的搬出均由人工完成，满托后系统报警提醒。

5.2.11.3 使用地轨机器人结构（所选品牌不得低于行业同等水平）；一排或两排布局，单排

最小 10个托盘位置，机器人运行区域做安全光幕防护，防止人员进入设备持续运作。

5.2.11.4 根据客户需求总设置30个码垛工位或满足单车间4GW产能所需的最优码垛工位数

量，以确保多产品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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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5 预留故障后人工检修和人工收料位置，并进行防护。

5.2.11.6 备主流档和非主流档码垛时指定区域摆放功能；主流档位码垛不允许出现混档，非

主流同时实现机器人码垛（允许出现混档情况，后续人员进行手动分选）。

5.2.12 其他相关要求

5.2.12.1 小包装传输至塑封机的转弯方式安全可靠，不允许出现转弯不受控导致摔料盒、碎

片的情况。

5.2.12.2 分选对接 AGV小车可独立于MES进行任务分配满足产能。

5.2.12.3 需防止皮带摩擦形成粉灰污染产品和料盒。上下层轨道采用隔板隔开，防止上层异

物掉落到下层。外轨道模跨内轨道的桥轨道，下面安装档板，防止粉灰掉下去。定

时由人工清理。

5.2.12.4 报警要求：采用声光一体报警，人机界面需有显示，同时蜂鸣器鸣叫，红灯闪烁，

当出现卡料盒状态应急报警，空料盒需求不足时应报警提示。

5.2.13 MES对接：

5.2.13.1 配备 MES 单独接口，后续 MES 系统升级需要免费对接，设备出厂前与弘元沟

通，具备MES相关硬件与软件的配置功能(通讯要求 OPC UA，读取重要参数、硅

片跟踪）。

5.2.13.2 与MES生产信息管理系统、条码系统、ERP 系统、在线检测分选、离线检测分选、

离线 EL等进行对接，通过对包装设备和相关软件系统的整合完成 A级品、B级品

的分类包装及自动标签打印工作。

5.2.13.3 配备与上述模块进行对接通讯的接口，设备出厂前与买方沟通，具备相关硬件与软

件的配置功能(读写重要参数、料盒跟踪）。

5.2.13.4 免费配合MES系统提供所需数据（软件显示信息、智能电表），具备调试界面，

PLC支持采集频率小于 2s（针对单片追溯功能按MES要求实现采集频率）。

5.2.13.5 实现料盒追踪功能并能够上传MES，追踪准确率达到 99.9%以上。

5.2.13.6 提供对应机台的通讯要求及通讯要求电子文档，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地址、端

口号、波特率、端口号，并提供设备通讯的演示文档。

5.2.13.7 具备提供包装货物的数量分类的统计和追溯功能。

5.2.13.8 自动包装线与印刷线 mes系统对接，完成信息交互，配合印刷线完成相关信息的收

集及相关信息的读取。

5.2.14 软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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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1 设备有效使用期内，提供终身免费软件升级。软件设计需考虑所需功能实现的齐全

性，软件问题不能满足所需功能实现，免费进行升级。

5.2.14.2 设备具备系统软件同步备份功能（或双硬盘备份）。

5.2.14.3 系统中所使用的操作系统或者数据库，设备具备系统软件同步备份功能；软件、程

序方面不设时间锁、加密狗等类似限制。

5.2.14.4 所用软件需为正版，如厂家软件存在缺陷或需免费升级，并及时派专人前来进行版

本升级，并确保稳定性。

5.2.14.5 在线自动化设备与主设备能进行 I/O模式+OPC或 I/O模式+TCP/AP 通讯，并在设

备出现故障时达到联动；自动化与MES或 FMCS通讯采用 OPC模式或 SECS/GEM

模式。并在买方需要的时候免费现场进行联调直至成功交付。MES功能明确软件和

硬件及通信；RFID批次追踪功能。

5.2.14.6 各机台均需要有 IO点状态显示，方便故障判断。

5.2.14.7 卖方提供设备电气系统、气控系统、传动系统等关键或重要部件（功能系统）的使

用寿命、规格型号、材质、主要指标、质保期和厂家品牌等信息（卖方如需更改，

需与买方书面确认）。

序号 名称 制造商

1 PLC 三菱/欧姆龙/西门子

2 传感器 欧姆龙/西门子/博世/霍尼韦尔/德州仪器

3 低压电器 施耐德/德克威尔/西门子

4 气动元件 SMC/AIRTAC/FESTO
5 电磁阀 SMC/AIRTAC/ FESTO
6 马达 SEW/施耐德/安川

7 型材 欧标（设备框架）

8 RFID读头 巴鲁夫/倍加福/易福门

9 塑封机 花方/秉杰/中国机床

10 AGV 对接缓存栈 -
11 传输线 -
12 A 级收料站成品分类缓存传输线 -

13 扫码器 -
14 电脑主机、显示屏及其配套 -
15 开箱机+包装箱传输线+封箱机等 -
16 自动装箱机器人 -
17 跨梯 -
18 AGV小车和充电桩 -
19 叉车 AGV和充电桩 -
20 条码打印机 斑马/爱普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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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条码枪 基恩士/康耐斯/迈斯肯

22 触摸屏 西门子/威纶通/昆仑通泰/AB
23 封箱机 -
24 码垛机器人 埃斯顿/埃夫特/ABB/库卡/安川

5.2.15设备使用环境

5.2.15.1环境温度：10℃~35℃。

5.2.15.2相对湿度：20%-70%。

5.2.15.3洁净度：万级净化（对应 ISO7级）

5.2.16设备相关规范要求

5.2.16.1 设备应满足放置在万级洁净区之相关规范要求。

5.2.16.2 设备噪音≤65dB（按买方所在国的相关法规法律要求执行）。

5.2.16.3 设备具有至少四级的操作权限，如生产、工艺、设备、高级等。

5.2.16.4 卖方需提供详细、准确、完整的（与设备规格一致）工装夹具图纸。设备出厂时赠

送维护专用工具，并会提供内部料号。

5.2.16.5 设备主体颜色由买方指定，并提供色度样板，整个机台外观上不允许有任何设备厂

家 logo；操作界面上统一成买方 logo，模板由买方提供。

5.2.16.6 遵守国家标准及相关规定;电缆穿管走线槽，过道处走线或气管要紧贴地面，使用

圆弧型线槽进行保护并固定:外部气管有保护或用不锈钢管，检修口，检修门设计合

理，内部整齐。

5.2.16.7 电器组件布局整齐规范，各档线、气动组件集中在气动控制柜中，各部件有明确注

释，线号、管号有明确标示并与图纸一一对应。电气元器件必须选用国内外知名品

牌。

5.2.16.8 对精密电气元件需配有稳压装置，对工控机需配有可持续供电装置。

5.2.16.9 电控箱禁止安放在运动机构下方，并且应有良好的密闭性，防止碎片掉入。

5.2.16.10 设备使用说明书应附带易损备件明细。

5.2.16.11 所使用机械装置要求具有良好的性能和使用寿命，要求维护方便、快捷，设备防

潮防腐，金属部件有防锈处理。

5.2.16.12 设备的易损部件列出明细表并注明更换周期。

5.2.16.13 设备制造应严格控制制造质量，要求外型精细美观、漂亮，满足买方的要求。

5.2.16.14 提供设备正常使用及维护所需的随机备品备件及清单。

5.2.16.15 机台配置有油水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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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6.16 机台上的紧固螺丝需采取可靠的措施防止松动。

5.2.16.17 机台的框架具有稳固的结构，所用材料要具有良好的强度。

5.2.16.18 设备控制软件不能设置授权码，无期限限制。

5.2.16.19 软件运行需长期稳定，无故障。

5.2.16.20 所用软件需为正版，如厂家软件存在缺陷或需要升级，厂家需及时派专人前来进

行版本免费升级，须提供终身软件免费升级服务，并确保稳定性（厂家需提供 7x24

小时内电话支持，当软件出现问题，卖方必须在 2小时内做出响应，如需卖方派人

修理，则卖方须在 12小时内到达买方工厂，48小时内免费完成修复，由软件缺陷

维修超过 48小时导致的产能损失由卖方负责）。

5.2.16.21 所有电器 配电箱及控制箱的设计安装，应符合国家电器技术的安全标准，所有机

械。

5.2.16.22 安装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和精度等级。

5.2.16.23 机台的气路具有洁净装置，不得有漏气等现象。

5.2.16.24 机台的压缩空气气路上需要有储压罐，并有储压能力，防止在压缩空气突然停掉

后出现事故。

5.2.16.25 设备各衔接处，应平直，金属表面喷涂应平整、光滑、无漏漆、颜色均匀。

5.2.16.26 设备、加热装置或其他动力设备应有良好的过载保护，并有紧急制动等保护装置。

5.2.16.27 流水线上应有齐全的安全保护装置，应按照国标张贴安全警示标示(中英文对照)，

报警和故障有声光指示。

5.2.16.28 控制系统应有真空、压缩空气压力报警。

5.2.16.29 PLC有防死机功能，系统有完善的联动保护并且电路、气路的接线布线应符合国

家规范。

5.2.16.30 机台高速运动部件应加装防护罩。

5.2.16.31 在人的操作位近手端应安装有急停按钮。

5.2.17买方提供的动力条件

5.2.17.1 电力（按照买方所在国的相关标准）：三相五线制交流 380±7%（10kV 及以下），

50Hz ±0.2Hz。

5.2.17.2 气体：压缩空气。

6 EHS环保安全职业健康要求

6.1 设备安全要求：设备要满足买方所在国在安全、环保、消防等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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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等要求，如因设备导致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经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

异常由设备设计、制造缺陷导致，则所有损失由卖方承担。

6.2 设备要有防护罩和防护装置：设备要有防机械损伤、漏电屏蔽防护装置（如良好接地、

安全门、安全阀、安全屏蔽罩和互锁功能等），确保不会发生人身伤害等安全事故。

6.3 设备上有安全隐患的装置上要有醒目的安全标识（如注意夹伤、电击、腐蚀等），管

道标识应注明各介质名称和流向。

6.4 各侧面及操作台均有急停按钮（需加装防撞盖），以便有意外发生时可以随时就近急

停设备，保证人员及设备的安全;设备具有断电或报警触发时的安全停机功能，确保运

行参数的安全存储；漏电跳闸保护功能。

6.5 要求设备上所有的按钮、仪表、电气部件，机械部件，管道（介质成分及流向）及线

缆上均有标签，且标签与图纸一一对应，以便于操作维修和保养；线缆标识采取双向

线头标识，涉及较长线缆的需结合实际维修需求在合适位置增加标识。

6.6 设备拼接无缝隙，所有维修区域都预留相应维修空间。

6.7 所有运动机构如升降、横移等部位均具有极限机械防护和本质安全要求。

6.8 所有上料区域需有安全门，安全门打开时机械臂暂停运行，操作界面有报警提示。

6.9 机台内人员可轻易触及的运动部件应尽可能的封闭或隔离，齿轮、机械手、皮带等设

置安全防护罩。

6.10 机台总电开关及其他部位安全门必须上锁。

6.11 运动电机设置过载保护，当电机载荷过大时，电机自动断电。

6.12 如果由需求，须免费配合买方对接MES系统。

7 进度与质量

7.1 出货前的设备出厂检验

7.1.1 合同生效后，买方有权对卖方的制造过程进行监造。监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点、不符

合项及时整改。如买方未能监造，则由卖方独自生产制造，卖方对制造结果负责。

7.1.2 设备完成生产并经过卖方内部测试后，买、卖双方在设备制造工厂按该技术协议要求

设备出厂检验的功能和技术指标，达到指标要求后设备方可完成出厂检验。如果买方

因故未参加出厂检验， 则卖方将可独立完成出厂检验，卖方对其检验的结果负责。

7.1.3 卖方在发货前两周应书面通知买方进行设备出厂检验，其内容参见 7.1.4条。由卖方

品管 FAT提供。

7.1.4 设备出厂检验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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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1 设备配置和外观；

7.1.4.2 重要指标：产能、碎片率、安全性、可靠性等设备相关指标；

7.1.4.3 提供理论培训和安装操作及维护保养、故障处理等培训；

7.1.4.4 提供卖方对设备自检的记录及设备定期维护保养项目表；

7.1.4.5 买、卖双方共同确定的其他检验内容。

7.1.5 数据记录：所有检验相关数据将进行记录并经双方签字保存。

7.1.6 设备应按买方有关国家标准或等同国际标准和技术协议进行出厂检验，并将检验报告

提供给买方。

7.2 买方现场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

7.2.1 卖方在发货前两周内应向买方提供安装及调试计划方案。

7.2.2 卖方在接到买方设备安装的通知后，买方提前 10天通知卖方，2个自然日内派安装调

试工程技术人员，到买方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工作。

7.2.3 卖方派资深服务工程师按照买方要求的时间，到买方现场进行安装、调试、试运行和

人员培训工作，并对其工作负全部责任；卖方人员在买方公司须按照所在国的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和买方在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卫生、生产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开展

相关工作，入场人员签订《安全管理承诺书》，甲乙双方签订《安全要求》。

7.2.4 卖方应根据买方的安装调试进度要求提供详细的进度计划表，在具备安装条件后，严

格按照进度计划表开展安装调试工作。卖方在买方具备生产条件后，双方约定的时间

完成调试并达到量产要求，在安装调试期间并达到量产之前卖方应提供 7*24 小时电

话服务。

7.2.5 所有安装、调试工作完成后，卖方应出具正式签字的安装、调试试验报告。无论买方

还是卖方提供的设备或部件，凡是经卖方确认的，卖方均对其质量、性能负责。

7.2.6 各个功能单元系统（或子系统）的检测、整机测试和试运行等全部通过后双方签字确

认，对于在调试现场无法进行测试的设备重要性能指标，卖方出示具备相关资质的第

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并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7.2.7 由卖方按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提出并经买方确认或买方在技术协议文件（或合同文件）

的要求并经卖方响应的设备最终验收试验方案为设备最终验收标准。卖方负责现场试

验工作并对最终结果负责，买方配合相关工作开展。

7.2.8 调试物料消耗：在设备进入硅片（电池在制片）调试阶段后，买方提供给卖方的调试

硅片数量进行合理的管控（G12半片，厚度 80μm ~180μm， N型硅片，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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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验收要求和标准

7.2.9.1 设备连续稳定运行，满足经买卖双方确认的调试目标要求，方可进行批量试运行，

连续试运行 30 个自然日，30天内各参数须同时满足本要求等相关内容及合同相关

文件要求。

7.2.9.2 设备连续稳定运行，验收验证过程中，设备未出现较大故障造成停机或存在重复发

生故障且持续恶化等现象。

7.2.9.3 满足本要求第 7.4条“验收内容和方法”要求。

7.2.10 卖方应根据买方的安装调试进度要求提供详细的进度计划表，在具备安装条件后，

严格按照进度计划表开展安装调试工作。卖方在买方具备生产条件后，同一批到场设

备 45天内完成调试并达到量产要求，未按期完成的处罚条款详情见商务合同。

7.3 标准

7.3.1 卖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应符合买方国家或等同国际标准，并明确引用标准名称。

7.3.2 卖方提供的设备要符合买方国家有关安全、消防、环保、工业制造等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的要求。

7.4 验收内容和方法（所涉及的验收条款，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7.4.1 双方在签订合同的同时，签订设备验收技术标准和测试方法。

7.4.2 测试参数验收：所有能够现场测量的数据，以现场实际测量的数据为准；不能现场测

量的数据，卖方应该提供测量报告，并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买方有权对数据进行核

实。

7.4.3 实际生产产能、碎片率等指标的验收：对于单位小时的实际生产产能及碎片率的验收,

将采用连续 1个月的实际有效生产时间进行统计。在设备连续有效运行时间中，将平

均单位小时净产能、碎片率、UPTIME等技术指标作为验收指标，按照商务合同内容

和技术协议相关内容的最高要求进行验收。在各项验收指标及连续生产的总产能均达

到验收标准后方为合格。

7.4.4 设备产能：基于硅片尺寸 G12半片，Uptime≥99%（计算方式：月度实际运行时间-月

度设备故障时间-月度 PM时间）/月度实际运行时间）。

7.4.5 RFID、条码扫描成功率≥99%。

7.4.6 基于 G12半片尺寸，原硅片厚度 120μm，整机碎片率：≤0.001%（为改善碎片率，须

厂家无偿配合改善，且不得高于行业水平）。

7.4.7 MTBF≥360小时，MTTR≤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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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 数据记录：针对测试硅片，所得各项参数的测试数据集成在同一 excel文件中，并以

同一工作簿形式显示，便于买方的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进行数据查询。

7.4.9 软件验收：买、卖双方按合同技术协议附件中关于软件部分的描述进行软件的确认。

所有软件应已安装在计算机中，包括操作软件、相关材料数据库与统计软件、Windows

系列操作系统等。所有软件具有终身有效使用权。

7.4.10 文件验收：合同设备的技术资料来源于设备制造厂商，由卖方在交货时提供给买方。

合同设备的技术资料包括：

7.4.10.1 全套操作手册与计算机操作文件包（3套，其中一套用于净化区域）；

7.4.10.2 操作手册包括整机和所有主要部件、功能系统的维修保养、生产工艺培训和操作指

南等（3套）；

7.4.10.3 设备质量证明书（原件）；

7.4.10.4 本要求第 7.1条包含的技术资料及其他技术资料。

7.4.11 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最终验收证明》。

8 耗材备件管控要求及技术服务与培训

8.1 设备消耗品、备品备件及现场备件库

8.1.1 提供设备整机备件信息（如名称、具体规格型号、厂家等），非标件均完整提供信息

和图纸。

8.1.2 随机备件和驻场备件及设备相关资料，应随最后 1批设备到安装现场。明确随机备件

和驻场备件明细清单及设备相关资料。驻厂备件设备验收后提供。

8.1.3 设备本身部件存在定期更换或加工的消耗品，卖方应提供全套的消耗品清单（包括消

耗品设计图纸）；消耗品清单须由双方确认，并在合同技术附件中应明确各消耗品名

称、规格及型号、供应厂家、更换周期、单次更换数量（或单次消耗量）等信息。易

损易耗件清单详见附件。

8.1.4 卖方提供予买方的所有消耗品、备品备件应为合同约定设备的新制品，与已经安装在

设备上的相应部件能够互换，具有相同的规格、材质和质量。

8.1.5 卖方应提供所有消耗品、随机备品备件的数量、规格型号、厂家、单价、更换周期等

信息。

8.1.6 卖方在买方工厂提供现场备件库，备件金额不低于合同总金额的 3%，备件库内的备

品备件等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卖方，管理由买、卖双方共同负责，买方具有优先使用卖

方现场备件库内备品备件等物件的权利。备件库内的备品备件等物件应明确数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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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型号、厂家、单价、更换周期等信息。备件库内的备品备件随第一台设备到货时全

部到达买方现场。另现场备件库有效时间为最后一台设备质保期结束。

8.2 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

8.2.1 设备正常运行和维修所必备的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应由卖方列出清单并由卖方负责

提供，其全部费用包括在设备基本价格中。

8.2.2 设备在正常运行和维修时，当买方发现无特殊专用工具和特殊仪器仪表不能进行检测、

维修和运行时（不包含工艺检测工具），卖方应无条件免费提供。

8.3 技术服务与质保

8.3.1 合同签订后卖方需提供 1~2个指定沟通来往的邮箱，沟通来往邮件均代表卖方。具有

相应法律效应。驻厂人员需要有卖方公司在职证明（或派驻人员社保缴纳记录）。

8.3.2 卖方负责免费为买方人员培训操作、维护及常见故障处理技术，对软件备份、有程序

的元器件更换及软件上、下载程序培训，达到熟练掌握。

8.3.3 质保期以验收合格日起算，整机质保 1年。质保期间免费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提供 7x24

小时内电话支持，当设备出现问题时，卖方必须在 2小时内做出响应，如需卖方派人

修理，则卖方须在 12小时内到达买方工厂，48小时内免费完成修复，质保内超过 48

小时维修造成的产能损失由卖方负责。

8.3.4 卖方提供终身免费软件升级。PLC及有程序的元器件必须开放程序基本设置权限，设

备具备系统软件同步备份功能（或双硬盘备份）；质保期内，每 3个月厂家须免费为

系统软件备份 1次；不允许在系统内设置软件有效期，软件须无使用期限（涉及保密

的除外）。

8.3.5 如卖方有适合该机台的改进工艺（包含且不限于产能提升等）需无偿提供免费升级。

设备硬件方面升级需按照部件成本收费升级。且升级部件需提供正常保修。

8.3.6 质保期外，对于重要关键部件，卖方在接到买方的通知后 72小时内完成修复，收费

方式在商务合同中应明确。

8.3.7 涉及安全整改项目，卖方接到买方通知，应在第一时间响应。并在 24 小时内安排人

员到现场处理。涉及安全项目卖方无条件（包含设备验收）第一时间免费整改到位。

8.4 售后机构

8.4.1 在买方项目地建立办事处或驻厂技术支持：设备到厂后，提供免费驻厂技术支持，直

至质保期结束。卖方提供在买方工厂的驻厂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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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合同签订后卖方在质保期内，派遣技术人员提供现场支持。买方提供场地供卖方放置

备品备件，买方消耗掉的备品备件卖方应在一个月内补齐，备品备件价格在签订合同

时确定两年内不许上调，费用按实际使用并按季度结算，由卖方人员管理。

8.4.3 提供设备特殊工具和售后支持及 COO运营成本说明。

8.5 培训

8.5.1 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卖方向买方提供完整的培训计划并将培训计划传真或邮件给买

方。

8.5.2 在卖方工厂为期一周的培训，由卖方承担买方 3~4位工程师当地的交通和食宿费用。

8.5.3 合同设备的技术验收和测试完成后由卖方工程师对最终用户进行安装调试、测量应用

和维护保养培训。卖方确保用户在培训结束后能够独立操作及维护本设备，对设备产

生的常见问题能够进行判断。

9 技术资料及合同执行管理

9.1 设备技术资料

9.1.1 卖方应提供合同设备的设计理念、技术方案、工作原理和不低于买方技术协议的技术

协议（或技术规格书）等相关技术资料。

9.1.2 合同签订后 1周内，卖方须向买方提供一个满足合同交货期要求、可行的生产进度安

排（《设备制造计划》），包括设备技术准备、材料采购、设备制造、出厂检验、运

输及安装调试等事项。卖方在买方进度计划内，须每周提供详细的供货进度确认。

9.1.3 合同签订后 1周内，卖方须向买方提供设备基础安装条件、设备平面图及设备布局图

（签字盖章版），买方或卖方若有修改意见，买、卖双方进行协商确定修订后，卖方

在 1周内（即采购意向书或合同签订后 2周内）提供正式确认的设备基础条件及设备

布局图（签字盖章版）。

9.1.4 合同签订后 1周内，卖方须书面提供经卖方签字盖章确认的需买方负责设计、安装的

电力、压缩空气等相关厂务详细明确的需求条件以及需由买方负责采购的辅材及消耗

品规格型号、供货厂家、单位耗用量等信息。

9.1.5 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后，卖方须根据买方的进度需求提供包含但不限于以下的资料：

9.1.5.1 设备使用说明书。

9.1.5.2 整机设备、关键部件、主要子系统等部分的出厂检验合格证（报告）。

9.1.5.3 厂务动力需求（签字盖章版）。

9.1.5.4 总装配图（CAD图纸）及必要的部件装配图（CAD或 PDF 图纸）（签字盖章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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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5 电控原理图及接线图（应有代号、元件列表）。

9.1.5.6 气控原理图（应有代号、元件列表）。

9.1.5.7 配套部件、元器件的使用说明书。

9.1.5.8 提供详细的备件规划及备件清单（包括备件的型号，数量，厂家，订货号和材料），

主要备件每台的 BOM表，料号要能与供应商内部管控一一对应，品牌型号须是市

场通用。

9.1.5.9 易损件、易耗件清单表。

9.1.5.10 卖方在买方现场设立的备件库备件清单。

9.1.5.11 整机系统、各个功能单元系统（或子系统）的软件安装文件等。

9.1.6 若卖方所提供的各类与设备相关的数据（包含但不限于厂务数据）平均值误差≥15%，

致使买方产生较大损失的，由卖方赔偿全部损失。

9.1.7 卖方需对提供给买方的所有数据负责，如备耗件尺寸误差过大导致现场无法使用或

造成买方生产过程产品批量不良；厂务二次配平均用量误差≥15%造成浪费或损失等，

需照价赔偿。

9.1.8 生产过程中当月不良超过爬坡计划商定部分，需照价赔偿。

10 附件

10.1 附件 1：设备技术规格书（签字盖章版）。

10.2 附件 2：设备制造计划书（签字盖章版）。

10.3 附件 3：设备布局图（签字盖章版）。

10.4 附件 4：厂务动力需求表（签字盖章版）。

10.5 附件 5：安装调试计划方案。（签字盖章版）

10.6 附件 6：设备使用说明书（签字盖章版）。

10.7 附件 7：易损件、易耗件清单表。（签字盖章版）

10.8 附件 8：备件随机备件清单。（签字盖章版）


